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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3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2,975,66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7232%。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5,657,81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4%；

反对 575,59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09%；弃权 222,4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92,177,67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1417％；反对 575,59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191％；弃权

22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2,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92％。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1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285,657,8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214％；反对

562,1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63％；弃权 235,8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223,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2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92,177,67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1417％；反对 562,19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047％；弃权

235,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3,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36％。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2.2 发行股票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285,657,8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214％；反对

563,5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67％；弃权 234,4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22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92,177,67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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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 99.1417％；反对 563,59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062％；弃权

234,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2,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21％。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2.3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285,657,8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214％；反对

563,5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67％；弃权 234,4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22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92,177,67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1417％；反对 563,59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062％；弃权

234,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2,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21％。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2.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285,657,8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214％；反对

563,5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67％；弃权 234,4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22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92,177,67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1417％；反对 563,59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062％；弃权

234,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2,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21％。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2.5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285,657,8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214％；反对

563,5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67％；弃权 234,4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22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92,177,67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1417％；反对 563,59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062％；弃权

234,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2,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21％。 












